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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35,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85%；本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435,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8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荣之联”）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西安壮志凌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180 万元收购王晓艳、孙睿、赵雷、李旭宁、季献忠、牛永刚 6 人（以下统称“转

让方”）持有的西安壮志凌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与转让方签订了《股

权收购协议》及《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统称“协议”）。协议约定股权

转让价款中的 1,200 万元在扣除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税费 36 万元后，余款 1,164

万元专项用于转让方在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或以其他合法方式购买公司已公开

发行的股票，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锁定，作为转让方业绩承诺履约的担保。 

截止 2014 年 2 月 19 日，转让方已经按照协议约定从二级市场完成公司股票

的购买，共计 473,250 股，其中，王晓艳 182,950 股、孙睿 215,150 股、赵雷 14,250

股，李旭宁 13,900 股、季献忠 23,400 股、牛永刚 23,600 股。并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股票锁定，锁定期三

十六个月。2016 年 6 月 23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各转让方持有的股票数变更为：王晓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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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425 股、孙睿 322,725 股、赵雷 21,375 股，李旭宁 20,850 股、季献忠 35,100

股、牛永刚 35,400 股，共计 709,875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情况 

1、按照本协议约定购买荣之联股票后，将其购买的荣之联股票自购买之日

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锁定，锁

定期为三十六个月；各方同意，只有在本协议约定锁定期结束并且转让方履行完

毕业绩补偿承诺之后或出现本协议约定的承诺中止情况，荣之联才有义务配合转

让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转

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购买的荣之联股份进行解锁； 

2、如果转让方股权锁定期间，荣之联发生送股、配股、转增等情形，转让

方据此取得的增量股票部分亦应计入锁定股票总数； 

3、除非征得荣之联及荣之联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同意，转让方对其在本协议

中约定认购的荣之联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内不得用于质押或设置其它第三方权

益。 

4、壮志凌云2014、2015、2016 年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人民

币1,200万元；如达不到上述业绩，转让方将以现金进行业绩补偿。股东王晓艳、

孙睿、赵雷、李旭宁的补偿上限为其各自持有的全部锁定股票变现的金额（扣除

股票交易成本和相关税费），股东牛永刚、季献忠的补偿上限为其各自持有的全

部锁定股票变现的金额的50%，仍有未弥补的部分不再另行补偿。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经双方确认，壮志凌云 2014、2015、2016 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未

完成《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业绩。根据协议约定，转让方均应按照补偿上限进

行现金补偿。股东王晓艳、孙睿、赵雷、李旭宁的补偿上限为其各自持有的全部

锁定股票变现的金额（扣除股票交易成本和相关税费），股东牛永刚、季献忠的

补偿上限为其各自持有的全部锁定股票变现的金额的 50%，仍有未弥补的部分不

再另行补偿。经公司与各转让方协商，截止目前，股东孙睿、赵雷、李旭宁、牛

永刚、季献忠 5 人已按约定履行了现金补偿义务，公司已收到相关的补偿现金，

履行了相关的承诺；股东王晓艳尚未履行对公司的现金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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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上述股份三十六个月的锁定承诺期已届满，根据协议约定，公司

对已履行补偿义务的股东孙睿、赵雷、李旭宁、牛永刚、季献忠 5 人所持有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解限；股东王晓艳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暂不解限。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35,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85%；本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435,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8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5人，均为自然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在公司担任

董监高情况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质押、冻

结情况 

1 孙睿 否 322,725 322,725 无 

2 李旭宁 否 20,850 20,850 无 

3 赵雷 否 21,375 21,375 无 

4 季献忠 否 35,100 35,100 无 

5 牛永刚 否 35,400 35,400 无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 
比例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54,039,284 24.23   435,450 153,603,834 24.16 

高管锁定股 114,944,987 18.08     114,944,987 18.08 

首发后限售股 38,667,697 6.08   435,450 38,232,247 6.01 

股权激励限售股 426,600 0.07     426,600 0.0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1,730,244 75.77 435,450    482,165,694 75.84 

三、总股本 635,769,528 100.00   
 

635,769,528 100.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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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